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立法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方立法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220078699

10位ISBN编号：7220078692

出版时间：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建华，杨树人 著

页数：3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方立法制度研究>>

前言

　　立法是立法者平衡和协调社会各阶层、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并对不同利益诉求按照一定的程序
进行比较、权衡、取舍和妥协的结果。
对立法的研究是加强立法工作的理论基础。
本书作者立足地方立法实践，分析和讨论立法过程的上述特点。
本书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立足实务，时代感强。
作者不仅对四川地方立法成果进行了整理归纳、深入研究，而且对反映其他省市的地方立法实践经验
材料也广泛搜集、加以提炼，讨论了《立法法》实施中面临的新情况。
二是观点明确，论证充分。
作者主张把立法权限划分为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专属立法权、中央与地方共有立法权，并提出了进
一步优化地方立法权配置的建议。
三是勇于探索，慎于“立言”。
作者从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完善
地方立法制度的具体论证力求科学理性，分析得当。
另外，作者讨论了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化，提出将对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扩大到对地方
政府规范性文件。
　　我希望，作者的上述努力将有助于促进地方立法研究的繁荣，是为序。
　　周伟　　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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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方立法制度研究》作者立足地方立法实践，分析和讨论立法过程的上述特点。
《地方立法制度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立足实务，时代感强。
作者不仅对四川地方立法成果进行了整理归纳、深入研究，而且对反映其他省市的地方立法实践经验
材料也广泛搜集、加以提炼，讨论了《立法法》实施中面临的新情况。
二是观点明确，论证充分。
作者主张把立法权限划分为中央专属立法权、地方专属立法权、中央与地方共有立法权，并提出了进
一步优化地方立法权配置的建议。
三是勇于探索，慎于“立言”。
作者从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科学性，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的角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对完善
地方立法制度的具体论证力求科学理性，分析得当。
另外，作者讨论了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化，提出将对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扩大到对地方
政府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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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地方立法概述第一节 立法及立法体制第二节 地方立法的内涵和特点第三节 地方立法的地位和
作用w第四节 我国地方立法的历史发展第二章 地方立法的主体和权限第一节 地方立法主体第二节 划
分立法权限的方式第三节 中国立法权限划分分析第四节 地方立法权的优化配置第三章 地方立法的指
导思想和原则第一节 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含义及功能第二节 立法指导思想的依据与发展第三节 地
方立法的一般原则第四节 地方立法的特殊原则第四章 地方立法的主要阶段及基本制度第一节 地方立
法准备阶段第二节 由法案到法的阶段第三节 地方立法完善阶段第五章 地方立法的制定程序第一节 地
方性法规的制定程序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程序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
制定程序第四节 特别行政区法律的制定程序第六章 地方立法技术第一节 地方立法技术概述_第二节 地
方立法技术的主要内容第三节 我国地方立法技术的现状及对策第七章 地方立法监督第一节 地方立法
监督概述第二节 我国地方立法监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第八章 提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第一节 
提高地方立法民主性、科学性的意义第二节 提高地方立法民主性的对策第三节 提高地方立法科学性
的对策第九章 地方立法的发展趋势第一节 地方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和专业化第二节 地方立法权限的明
细化和扩大化第三节 地方立法内容的特色化和高质化第四节 地方立法程序的规范化、公开化、民主
化和科学化第十章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化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概述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
范性文件的规范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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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地方立法的内涵和特点一、地方立法的含义地方立法，指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依法
制定和变动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活动的总称。
　　这里所说的特定的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在中国现阶段，指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可以制定规范性法
律文件的地方国家机关，以及根据授权可以立法的地方国家机关。
依法，指依照宪法、法律、法规和授权决定规定的立法权限、程序和其他要求。
效力不超出本行政区域范围，与“在本行政区域范围”不尽相同。
前者既可以指效力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又可以指在本行政区域范围的部分区域有效；后者
则可以被人误解为任何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有效。
由于事实上不是每个法都在本行政区域全部范围都有效，因此前者比后者确当。
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地方立法的各种法的形式的总称，在中国现阶段包括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被授权的主体制定的效力及于一
定地方行政区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地方立法是相对于中央立法而言的立法，是构成国家整个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少国家的地方立法本身也是个体系，由多类别、多层次的立法构成。
中国地方立法目前由一般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和特区地方立法所构成。
特区立法又包括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两方面立法。
在一般地方立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内部，又有层次的区别。
　　对中国地方立法的含义，至今仍然有一些较为普遍的误解。
一是对地方立法的主体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做国家权力机关进行的活动，或是把地
方立法主体扩大到所有的或过多的地方国家机关。
二是对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把地方立法仅看做产生和变动地方性法规的活动，
或认为所有地方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都是地方立法的法的形式。
三是对地方立法的行政区域范围、法的效力范围作过狭或过广的理解，或限定在省一级，或扩大到县
一级。
为正确理解地方立法的含义，应当消除这些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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